
私人申請施設水土保持設施案件作業流程

私人申請施設水土保持
設施

是 否

1.分署（辦事處）
以公函同意申請
人１年內向水土
保持主管機關提
出申請設施（格
式一）

2.辦理產籍加註
（註2） 1.分署（辦事處）於

申請人填具切結書
後以公函同意申請
人使用土地，並於
水土保持設施施作
完成後，由申請人
或水土保持主管機
關檢附相關備查資
料歸檔參存（格式
三、四）

2.辦理產籍異動及加
註（註4）

結案

註1：下列情形應依其他法令規定辦理：
（1）屬水土保持機關依權責辦理相關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工作，或地方政府依災害防救法規定辦理範疇，由各該權責機關辦

理。
（2）排水溝等應請地方政府撥用或依「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設置點狀及線狀公用設施使用要點」，或民法相鄰關係辦理。
（3）已施作者，依本署105年8月23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500249060號函「被占用之國有非公用土地涉需水土保持處理作業方式」

辦理。
（4）已建立合法使用關係者，依契約及相關規定辦理。
（5）其他依規定不得提供使用者。
註2：同意申請施設水土保持設施之國有土地，不異動產籍管理區分及子管理區分，僅加註代碼「1D76」【同意申請人向水土保

持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設施】。
註3：撤銷同意申請人施設水土保持設施，加註代碼「1D77」【撤銷同意申請人向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設施】。
註4：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已核定施設水土保持設施之國有土地，應就核定範圍辦理分錄，異動產籍管理區分為「保留」，子管理

區分為「同意使用」及加註代碼「1D78」【依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定申請人施設水土保持設施】。

分署（辦事處）審核是否符合
下列要件之一：
1.檢具公會或技師認定有施設
水土保持設施之證明文件

2.邀集相關單位辦理會勘確認
有施設必要性

3.洽水土保持主管機關確認有
施設必要

水土保持主管機關
是否核定

是

否

結案

分署（辦事處）於水土保持
設施施作完成後，應定期或
不定期複查，發現後續有擴
大使用或違規使用情事，應
依規定妥處及通知水土保持

機關查處。

是否應依其他法令
規定辦理（註1）

依其他法令規
定辦理

否

是

1.分署（辦事處）撤銷同
意申請人向水土保持主
管機關提出申請設施函
（格式二）

2.辦理產籍加註（註3）

函復申請人
無法同意

結案


